
商品供货合同书

需方：

合同编号：

供方：

签订时间：

XX年月日

需、供双方本着互惠互利、友好协商的原则，就今后办公文化用品、耗材及日
用品的供给与服务等相关工作规定如下：

产品名称、商标、型号规格、数量、单价：

1.1产品名称：

序号

品名（笔类）

型号

单位

单价

序号

品名（其他）

型号

单位

单价

备注：纸类商品遇厂方调价，可由供货方出具申请调价的相关资料，经供需双
方协商，另行议价。

1.2规格数量：具体规格数量在每次订单中详细列出。

1.3产品单价：该单价含17% 增值税 发票、运费等，为需方仓库交货价。 

质量标准：



2.1供方向需方所提供的商品质量（技术、计量、包装）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
准和企业标准并经需方确认，发现假冒伪劣商品以一罚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2.2若供方提供的商品不适用，在不损坏商品及其包装的情况下，供方负责及
时调换商品。

第三条包装标准：以生产厂家出厂标准包装为准。

第四条供货合同期限及延续：

4.1供货期限为1年，自XX年月日（合同生效之日）起至XX年月日止，供方向
需方提供办公用品。

4.2需延续合同期限的，需（供）方应不迟于 合同到期 前30天内书面通知另
一方，被通知一方应不迟于合同到期前10天内予以明确回复，未明确回复或未
回复视为同意合同自动延续一年。 

4.3供方在接到需方送货（下单）通知后，应及时完成送货响应，遇特殊情况
供方应及时与需方沟通，并尽快在约定的时间内将物品送达。

第五条交货方式、地点：

供方负责将货送至需方仓库或需方办公用品管理部门。

第六条供货价格

6.1原则上按本合同第一条的规定执行。

6.2未明确约定的其他商品价格：文化办公用品供方给予需方折优惠（特价品
除外），耗材和日用百货供货价应在不高于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向需方优惠供货。

第七条结算方式及要求：

7.1原则上每月25日为当月货款结算日，供方凭累计的购货单向需方收款，并
提供1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需方核实后以银行转帐或现金形式在短期内将货
款支付给供方。

7.2需方指定专人购买、签收物品，每次购买时必须手续完整，要求品名、单
价、数量、总金额、签收人等内容登记详尽，并留需、供双方备检核对。

违约责任：

8.1因供方的原因造成不能交货的，应向需方偿付不能交货部分货款的%的违约
金；

8.2因供方的原因逾期交货的，按延期交货部分货款计算，每延期一天向需方
偿付延期交货部分货款2%的违约金，最多不超过合同金额的20%.

合同的解除：



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在追究违约方违约责任的同时，有权单方 解除合同 。 

第十条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经双方签章后生效。

第十一条 合同纠纷 的解决方式：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
向 厦门 仲裁 委员会提出申请仲裁。 

需方供方

单位名称：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邮政编码：

开户行：开户行：

帐号：帐号：

税号：税号：

电话：电话：

传真：传真：

代表人：代表人：

经办人：经办人：


	商品供货合同书

